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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中国交

通运输协会组织专家对申报 2020 年度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制

定征集工作的团体标准组织专家评审，评审结果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审定，同意《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技术

规范》标准立项。 

1.2 起草单位 

《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技术规范》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

公司、北京轨道交通路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经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都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珠海优特电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工程学院、浙江数智交

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起草。 



1.3 协作单位 

无 

1.4 主要起草人 

李樊、张铭、王石生、蔡宇晶、高凡、白丽、杜呈欣、王芳、宗

慧曦、孟宇坤、王志飞、柯铁峰、王小飞、张健保、王清永、曾小旭、

王硕、张军、李金明、祝耀、陈中华、刘雪松、张学兵、何跃齐、吴

金然、何宇峰、豆飞、宁尧、孙方、孙琦、王智慧、宋小贺、文志永、

王保川、宣秀彬、韩天、薛博、耿铭君、常青、赖峰、洪建兵、姚任

行、赵宁宁、贺宁、叶如、陈斌、安鹏、钟方杰、邱凡、姬安、袁浩、

胡安庆。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1 目的和意义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十

二五”的迅速发展和“十三五”的宏伟规划中呈现出网络化运营局势，

长期保持大规模快速发展和迅速扩大运营的势头。随着城市轨道交通

的迅猛发展，运营数据量快速增长且制式多样，为解决采集数据类型

多样接口不一的问题，各大城市均已相继建成或在建具有数据采集功

能的信息系统为运营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典型地包括线路级和车站级

的综合监控系统、线网级的网络化调度指挥系统，数据中心系统以及

各类外部应急系统。 

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是面向车站、线路的生产类综合系统，集



成或互联电力监控系统、火灾报警系统、通信系统、列车自动控制系

统、机电设备监控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屏蔽门系统等多类监控系

统，形成统一的监控层硬件平台和软件平台，实现相关各系统之间资

源共享、互联互通、设备集中管理以及故障监测。目前国内城市已建

设地铁大部分建有综合监控系统，综合监控系统需要采集各线路各专

业的监控设备数据，对全线监控对象的状态、参数数据进行实时收集

及处理。 线网指挥中心是建立在各条运营线路之上的运营综合协调

和应急指挥管理的平台，为轨道交通线网的统一运营协调与管理提供

支持，为轨道交通线网提供应急处理的手段。线网指挥中心需要采集

线路的行车信号、供电、通信、机电设备等各专业系统、清分管理中

心等系统的数据信息。目前国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南

京、天津、西安、成都、青岛、苏州等城市均已建或在建线网指挥中

心。此外，城市轨道交通与公路、水运等其他交通方式，以及与上级

政府部门、相关社会单位，尤其是在综合枢纽有信息共享需求的相关

系统，均需要实现数据采集及共享功能。 

近年来国家对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战略和趋势，衍生出对广泛和

深度信息共享的需求，但目前各专业系统数据采集颗粒度、接口规范、

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技术要求参差不齐，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平台技术

规范标准为数据采集平台的建设提供规范性指导意见。针对当前各大

城市均建成或在建具有数据采集功能的信息系统的现状，为弥补数据

采集平台技术规范的空白，进一步明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在建设

数据采集平台中应具备的功能和技术要求，形成统一的行业指导性的



建设意见。 

（1）平台业务功能标准规范化 

技术规范制定数据采集平台需要采集的各专业系统数据类型，规

范业务处理流程，功能设计满足数据采集的主要需求，为日常运营安

全预防及应急响应提供数据支撑，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 

（2）数据采集规范化 

技术规范制定数据采集平台与城市轨道交通各类主要专业系统

的数据采集接口，包括各专业监控系统（电力监控系统、环境与设备

监控系统、火灾报警系统、列车自动监控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通

信系统、屏蔽门系统等）、清分系统、外部系统等，归纳主要系统的

采集范围，为实现与各系统的信息共享提供规范化接口标准。 

（3）提供建设参照标准 

规范平台的基础架构、技术架构和建设的技术要求，对系统的软

件架构、网络、安全、信息流转和通讯模式集成、平台性能要求、可

扩展性方面做出了指导，对于城市新投入运营线路扩展接入平台管理，

节省投资成本，本技术规范为其开展数据采集工作的一体化管理和平

台扩展提供指导性的建设意见。 

2.2 必要性 

2.2.1 数据共享的需求 

城轨多线多专业（信号、供电、设备、客流、通信、视频等）厂

商不一、制式多样，接口方式和数据范围、格式不统一，没有统一的



数据采集类型编码规范，导致难以真正的实现数据共享。需要研究一

套技术规范为线路、线网的生产业务服务、调度指挥、运营效能挖潜

和对外信息服务提供统一口径的支撑，包括各专业监测接口标准化、

数据治理统一化，为城轨向外部交通方式、社会单位、四网融合接入

奠定基础。 

2.2.2 设备状态标准化展示的需求 

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开展线路建设、运营期间对监测数据采集涉及

的数据量庞大、类型种类繁多，不同线路不同厂商设备数据接入质量

不一，缺少面向所有线路显示设备状态的统一化展示标准。需要在数

据采集阶段统一规范数据点表接入格式，屏蔽不同线路不同厂商导致

面向业务用户系统差异带来的不便，为调度指挥相关业务用户规范设

备状态展示标准化提供支撑。 

2.2.3 为安全运营提供辅助决策数据支撑 

通过采集城轨各类专业运营数据、清分数据及地铁公司其他相关

系统数据形成数据资源池按照统一的数据标准、编码体系规范化管理，

为更大范围的安全管控、分级分类预警报警、运营评估决策分析、应

急联动调度指挥、网络化运能智能配置等业务应用提供数据驱动支撑。 

3、 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调研、验证阶段 

标准制订前期，标准编制组召开专门会议，对编制《城市轨道交



通数据采集平台技术规范》的立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并提出工作项

目建议。 

2）标准起草阶段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已有相关文献资料的成果，经

标准编制组多次会议讨论，对标准的范围、结构、大纲等内容进行了

反复研究，起草了《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技术规范》初稿，经

参编单位内部征求意见和研讨，修改完善后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标准征求意见阶段将广泛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评审，提出意见

和建议。根据评审专家提出的反馈意见，编制组将快速对标准进行修

改和完善，形成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预期于 2021 年 11 月完成标准

送审稿。 

4、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完

善突发事件监测服务体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

全运行的意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中提出“强化技术标准

规范对安全和服务的保障和引领作用，以保障建设质量和安全运行为

重点，进一步修订完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以运营安全

和服务质量为重点，建立健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标准体系”。《城市轨

道交通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办法》中规范了城市轨道交通设备设施

监测范围。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技术规范的编制响应了各指导



意见及管理办法，为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的建设提供行业指导

性的建设意见。目前没有发布相同或相近的技术规范，本标准完全符

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遵循国家强制性标准、国家推荐性标准、行业

标准和地方标准。 

5、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5.1 范围 

指出本标准规范范围：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的总体架构、

数据采集范围、应用系统需求、技术要求、性能要求、系统安全要求

和接口规范等。指出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

的建设。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本标准的引用文件。 

5.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规范适用于本标准规范的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5.4 平台总体要求 

规范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总体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是一个集信息采集、接口管理、数据

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系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稳定性、可扩展

性，其技术规范应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前瞻性，应采用成熟的、先进

的、安全的技术方案，结合实际，保证技术规范的可行性。通过统一



的数据采集和处理，形成标准化接口，为其他业务系统提供统一格式

和内容的数据形式。 

5.5 平台功能 

规范数据采集平台功能及技术架构。 

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功能应包括信息采集、接口管理、数

据管理等。 

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总体构架应由访问层、业务应用层、

信息处理层、数据资源层、平台硬件层和网络层构成。 

5.6 采集范围 

5.6.1 采集内容 

规范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的采集数据源，本标准采集的数

据源包括：城市轨道交通的基础设施及物资管理系统，如资产管理系

统；生产监控系统，如信号系统、综合监控系统等；业务管理系统，

如运营调度管理系统、列车运行图编制系统等；办公管理系统，如门

户系统、OA 系统等，以及具有专项功能的系统或综合应用类系统。 

5.6.2 主要编码要求 

规范客流数据采集编码、行车数据采集编码、设备数据采集编码

和非结构化数据采集编码格式。 



5.7 技术要求 

5.7.1 性能指标 

规范平台规模、登录时间、系统数据更新时间、画面选择和更新

时间、数据备份及恢复、机房环境、可靠性、可扩展性、易操作性。 

5.7.2 设备技术指标 

规范数据采集平台平均故障时间、平均维修时间、机房环境等设

备技术指标。 

5.8.3 网络技术指标 

规范平台网络链路、传输、防护等技术指标。 

5.8 平台安全要求 

规范平台安全要求。系统安全设计应综合考虑物理层面、网络层

面、系统层面、应用层面和管理层面的安全需求，确保系统安全稳定

运营。 

5.8.1 安全策略配置 

规范平台安全配置信息。平台网络信息安全建设主要涉及边界安

全、网络安全与主机安全三个方面。 

5.8.2 安全防护措施 

规范平台安全防护措施。要求在网络节点处同时部署两台设备，



形成双机热备组网。当其中一台设备出现故障时，业务流量能平滑地

切换到备用设备上，保证业务不中断。主备备份正常情况下仅由主用

设备处理业务，备用设备空闲；当主用设备接口、链路或整机故障时，

备用设备切换为主用设备，接替主用设备处理业务。 

5.9 接口要求 

规范数据采集平台与信号系统、综合监控系统、通信集中告警系

统、视频监控系统、清分中心、车辆专业系统、信号维护支持系统、

外部专业系统等系统数据采集接口类型、接口协议、接口内容等。 

6、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课题组按照大纲审查会议、征求意见稿草案审查会议时专家提出

的意见对规范进行了修改，同时针对参编单位内部进行沟通研讨，对

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没有重大意见分歧。该规范征求意见汇总如下

表所示： 

序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1 

运营阶段增加车

辆系统采集内容

及接口规范 

大纲评审会专家意见 采纳，见章节 6.1.3 

2 

在技术规范中对

各专业描述使用

规范性术语 

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 
采纳 

3 

修改接口规约和

接口标准的描

述，便于后期接

入时减少接口费

用 

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采纳 

4 
梳理优化基础设

施数据采集内容 

征求意见稿草案审查

专家意见 
采纳 



5 

在术语和定义章

节中补充体现标

准特征的内容 

征求意见稿草案审查

专家意见 
采纳 

 

7、 采标程度，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规范主要参照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

控制技术要求》（GB/T28181-2016），《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

2017）等相关标准的内容和经验，并研究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

统、综合监控系统、通信系统、车辆系统等特点，综合多方面研究成

果完成对本标准的编制。 

8、 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

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28181-2016），《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

系统工程技术标准》（GB/T50636-2018），《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2017）等相关标准，这些标准的颁布和实施使得我国城轨轨道

交通数据采集进入了新时期，数据采集方式和主要范围有了统一的依

据。 

本规范在上述已颁布各标准的基础上加以归纳总结，基于工程实

践及相关理论研究，是一本符合我国各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系统特点、

技术水平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特点的，用于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的

技术规程。推动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有助于推

进上层系统的建设和应用，对规划化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

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9、 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日益发展和成网运行，各种信息化系统逐

步建立，数据采集需求爆发式增长，但是对于国内城轨数据采集的普

适性团体标准尚缺乏。 

基于此，编制《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标准》，在编制过程

中参考了城市轨道交通已有的技术标准及信息系统建设实施人员、研

究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尽可能全面考虑各城市轨道交通特点。但是，

限于编制时间与人员能力，编制的规程难免存在不足。该规程在推行

过程中，将持续咨询与接收各应用单位的意见和建议，积累应用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总结经验。同时，关注其他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借鉴

其融合有益内容，在本规范后续修订过程中进行修改和完善。 

10、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规程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如下： 

在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信息化、网联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信息化平

台的建设发展越来越迅速，数据采集平台作为整个信息化平台的数据

基础，与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多个专业系统关联，本标准的推行和实

施，为各城市规划新建数据采集平台或新投入运营线路扩展接入平台

管理提供指导性的建设意见，节省投资成本。 

围绕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期、运营期生产和管理提供数据资源共

享的依据和参考，以及常用的技术手段，具有可靠性，数据共享成果

的标准化有利于促进数据增殖效益的发挥，推动了大数据技术在轨道

交通行业的深化应用，促进生产经营效益的提升，推动了行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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